
國立成功大學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111年 8月 19日 111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 10月 11日 111年度第 6次管理委員會通過 

113年 4月 9日 113 年度第 1 次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辦理產學

合作業務，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等功能，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

新條例、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本學院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產學合作有關事項，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非依計畫方式進行之合作案，或教師以專業學會名義經本學院行政程序簽准之委辦計畫，

準用之。 

三、產學合作案，依其性質分為「專題研究」、「檢測檢驗與技術服務」、「人員交流訓練」及「技

轉育成服務」等四類。 

四、專題研究計畫之主持人應依所需人力、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及維護、計算機使用費、消耗

器材、貴重儀器使用費、差旅費、管理費及其他雜項等各項費用編列預算提出計畫書。 

接受委託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得填具簽辦表並檢附相關文件，陳請院長核定後辦理簽約。 

五、產學合作收入，均應納入本學院校務基金統籌管理。 

六、各產學合作案應自計畫經費內編列適當行政管理費，計畫經費扣除管理費後剩餘金額作為

研究經費。 

(一)管理費編列比率： 

1.專題研究案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國科會規定辦理。 

(2)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20%

管理費。但經院長核准者，得降低管理費標準。 

(3)管理費提列未達 20%之專題研究計畫，結案時如有賸餘經費，應補足管理費至 20%，

仍有賸餘始轉為結餘款。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 

(4)教師以專業學會名義經本學院行政程序許可之委辦計畫，如有涉及使用本學院資

源，應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

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20%管理費。經院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執

行結束時，如有節餘款，應先行補足按計畫總經費應行編列之管理費，所餘款項

始得依本學院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之規定辦理。 

2.檢測檢驗與技術服務 

(1)內業：如試驗、檢定、化驗分析、規劃設計等零星委託案，至少編列 20%管理費。 

(2)外業：如測量、監造等零星委託案，至少編列 5.5%管理費。 

(3)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則不分內、外業加列 6%管理費。 

3.人員交流訓練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管理費之編

列依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4.技轉育成服務:委由本校企業關係與技轉育成中心及本校新創加速中心辦理，相關服

務管理費用提列依本校規定辦理。 



(二)以產學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政府機構補助款得不提列管理費，但自行收費

及民營機構補助款部分，應提列 5%管理費。 

(三)各項產學合作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除委託機關（構）另有規定應繳回外，其轉至

下年度繼續使用者，以及各項行政管理費之授權支用，依本學院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

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辦理。 

七、管理費（含賸餘款）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儀器設備之購置及維護等。 

(二)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三)本學院編制內教師、本校主聘並與本學院合聘之編制內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

員、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及其他給與、

行政支援人員加班費，及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效之行政支援人員等工作酬勞。 

(四)講座經費之支應。 

(五)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之支應。 

(六)出國旅費之支應。 

(七)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八)新興工程之支應。 

(九)接待校外訪賓之餐敘、餽贈或國內外學術交流等相關經費。 

(十)比照外聘學者專家標準支給本學院或本校人員講座鐘點費、會議出席費、文件資料審

查費。 

(十一) 因執行業務所需搭乘計程車之車資，或自行開車之油料費、停車費。 

(十二) 教學單位新聘教師面談差旅費。 

(十三) 其他對於激勵教師、研究人員、學生士氣及推動院務發展、產學合作有關事項之支

援。 

前項管理費運用範圍，如委託或補助機關（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八、節餘款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聘請助理、購買儀器設備、雜項費用及其他與教學及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等。 

(二)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或參訪相關學術或研究機構。 

(三)接待校外訪賓之餐敘、餽贈或國內外學術交流等相關經費。 

(四)比照外聘學者專家標準支給本學院或本校人員講座鐘點費、會議出席費、文件資料審

查費。 

(五)因執行業務所需搭乘計程車之車資，或自行開車之油料費、停車費。 

(六)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效人員之績效酬勞。 

節餘款不得支用於教師之兼任酬勞費。 

第一項第六款之經費來源，以廠商委託專題研究案之計畫節餘款為限。績效酬勞支給條件、

方式及考核標準，另定之。 

本學院相當（或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者，得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以計畫節餘款支

給升等飛機及高鐵商務座(艙)位之差額。國際知名之國家院士、重要國際學會會士及特殊

榮譽教授人士，得由相關計畫節餘款，另案簽准後辦理。 



九、產學合作案之人員酬勞費以不超過個案總經費之 60%為原則。 

參與產學合作、政府(含科研)補助或委辦事項人員之酬勞費，依下列標準支給： 

(一)本學院編制內教師、本校主聘並與本學院合聘之編制內教師： 

1.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計畫主持費每案

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之總額。 

2.兼任行政主管職務，辦理產學合作業務著有績效者，得支領一項工作酬勞費，工作

酬勞費上限依本學院自籌收入支應人事費原則第七點規定辦理。 

(二)編制外教師及研究人員： 

1.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計畫主持費每案

不得超過薪資總額之 50%。 

2.編制外研究人員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兼任助理，兼職酬勞費以一項為限，

且不得超過薪資總額之 50%。 

3.編制外研究人員辦理產學合作業務著有績效者，得再支領一項績效酬勞費，但不得

超過薪資總額之 50%。 

(三)行政支援人員(含本學院職員及本校兼辦本學院行政事務人員)：  

1.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計畫主持費不得

超過編制內人員專業加給總額或編制外人員薪資總額之 50%。 

2.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兼任助理，兼職酬勞費不得超過編制內人員專業加給

總額或編制外人員薪資總額之 50%。 

3.同一期間內，以支領一項專題研究計畫兼職酬勞費為限，但辦理產學合作著有成效

者，得再支領一項績效酬勞費或工作酬勞費，但總額不得超過編制內人員專業加給

總額或編制外人員薪資總額之 50%。 

十、兼任助理以本校學生為原則。但經費補助或委託機關（構）訂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學生兼任助理聘用及相關權利義務，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學院教師應以本學院名義執行委託研究計畫，同一期間如接受委託專題研究計畫超過

二項者，執行單位主管應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為原則審慎核定。 

前項所稱同一期間係指計畫之執行期間重疊達四個月以上之情形。 

十二、經費支付及報銷，應依會計程序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產學合作案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一)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器設備，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應屬本學院所有，納入本學院

資產管理。 

(二)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利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有約定者，依約定；無約定

者，依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三)計畫執行及研究成果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及揭露程序，準用本校研發成果運用之利益

衝突迴避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主持及參與產學合作案之所有工作人員，須履行產學合作契約上所約定之承諾。 

產學合作契約約定產出研發成果全部歸屬合作對象所有者，須提撥計畫經費總額至少

25%，作為回饋金。 



產學合作契約約定產出之研發成果非全部歸屬合作對象所有，且本校或本學院就共有研

發成果之實施、使用、收益或再授權等受有限制者，須提撥計畫經費總額至少 15%，作

為先期技轉金。 

前二項所定之回饋金或先期技轉金之權益收入，分配比例如下： 

(一)本校：20%，提供本校用於改善師資、充實設備、產學合作營運成本及其他校務發

展。 

(二)發明人：65.75 %。 

(三)本學院：10 % 。 

(四)發明人所屬一級單位：1.275% 。 

(五)發明人所屬二級單位：2.975% 。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 50 % 作為產學合作營運成本，發明人所屬一、二級單位分配部

分，以支用專利申請及維護相關費用為限。 

由本學院與營利事業法人接洽後，徵求產學合作計畫提案而簽訂之產學合作契約，產學

合作計畫主持人（含共同、協同主持人等）依本點第四項第二款規定獲分配之回饋金或

先期技轉金，應列為該產學合作計畫研究經費。 

本點所定之回饋金或先期技轉金，本學院得與合作企業議定提撥比例，簽請本學院院長

同意後執行。 

十五、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報監督委員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